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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17-020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对外投资合作概述 

近日，公司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与云南

省玉溪通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汽运”）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

双方拟共同投资设立玉溪传化通力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核定为

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传化物流拟出资

510 万元，占比 51%，玉溪汽运出资 490 万，占比 49%，双方均以货币（现金）

方式出资，双方约定，将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推进玉溪传化通力公路港项目。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合资经营事项的批

准权限在公司董事长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合资

经营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合作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9月 19 日 

注册资本：55,001.67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新北村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物流信息服务，物流信息软件开发与销售，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投资管理（除证券、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外），企业管理咨询；公路港物流基地

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建设、开发**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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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名称：云南省玉溪通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9年 08月 28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工业园区观音山工业区（春和街道黑村

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张国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公路客货运输；汽车修理、美容服务；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汽车

及零配件、五金交电、金属及金属矿的批发、零售；机动车辆险、货运险代理服

务；二手车经纪服务；出租车客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驾驶员培训（分支机

构经营）；住宿（分支机构经营）；车身反光标识销售及粘贴服务；仓储（不含

危险化学品）；装卸搬运、货运代理、货运配载、停车的服务；房屋、场地、其

他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物流策划；物流信息、网络信息、汽车信息的咨询服务；

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如下 

姓名 持股比例 

李沅洁 2.25% 

刘红 2.00% 

王震 2.25% 

李修平 6.50% 

李跃翔 2.00% 

唐晓昆 2.00% 

王荐 2.25% 

胡建桥 2.00% 

杨林 2.25% 

马利堃 2.124% 

沐晓红 2.00% 

代希明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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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荣 2.25% 

窦从虎 2.25% 

合继红 2.00% 

柏建刚 3.00% 

陈丽蓉 2.00% 

史绍兰 2.124% 

白建环 6.50% 

李鸿武 5.00% 

张国良 30.00% 

杨绍华 2.25% 

李自明 2.25% 

胡云胜 3.126% 

陈伟 2.00% 

郭红艳 2.25% 

普华 2.25% 

上述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云南省玉溪通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1甲乙双方将共同组建合资公司，项目公司名称暂定为：玉溪传化通力公

路港物流有限公司；公司组织形式：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货物专

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罐式）；大型货物运输（一类）；会计代理记账；

道理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包括大中型货车维修）；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和展览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五金交

电、建材、汽车及配件、轮胎、润滑油、百货的批发、零售；货运代理；停车场

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货物配载；搬运装卸。以上最终均以工商

登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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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其中，甲方出资 51%，乙方出资

49 %，双方均以货币（现金）方式出资。该注册资本为认缴资本，在公司名称预

先核准登记后，在 7 天内到银行开设公司临时帐户。甲乙双方根据项目需要分

批次按股权比例同时注资，于 2017 年 5 月份前存入公司账户 500 万元，剩余注

册资本于 2017年 12月前存入公司账户。 

第二条  项目公司组织结构 

2.1 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按股权比例行

使表决权。 

2.2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三名，乙方委派二名；董事长由甲方

委派的董事担任，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设立

副董事长一名，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经董事会同意表

决可以连任。 

2.3 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两名，由甲方、乙方各委派一名，监事可

以列席董事会会议。监事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职权 

2.4 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具体经营管理机构的设置

和管理办法由总经理制定后报董事会批准实施。甲方委派公司总经理及财务负责

人，乙方委派一名分管财务副总经理及一名主办会计，其余工作人员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总经理需经董事会聘任和解聘。总经理的职责是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

组织领导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第三条 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甲乙双方按照股权比例分配利润和负担亏损。甲乙双方同意自公司累计产生

利润之后，前三年每年分配的利润不得超过当年利润总额的 80％，未分配部分

用于公司再投资；满三年以后利润分配按公司法执行。若双方另有约定，从其约

定。 

第四条 关于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的约定 

4.1 合作后，双方共同整合资源协助项目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并对乙方所属

的通力物流园区提供经营管理指导和信息系统植入。 

4.2 项目公司成立后，乙方与项目公司一起做大做强原有烟草、医药、食品

供应链业务，并将部分原有业务植入项目公司，乙方协助项目公司运营管理，预



5 

 

计每年营业额 6000万以上。 

4.3 为更好开展上述业务，项目公司预计初期需投入 1000-1500万元资金，

乙方确保项目公司得到实际投入资金的 10%年收益。 

4.4 项目公司成立后，要尽快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规范。制度制定及

实施等相应办法均纳入甲方管理体系，乙方对此理解并无异议。甲方管理体系包

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财务管理体系，人事薪酬管理体系，行政管理体系，资金

管理体系，战略管理及产品管理体系，以及其他相关管理体系，并纳入甲方合并

报表范围。 

4.5 甲方承诺全面授予项目公司品牌、商业模式、信息软件系统以及经营管

理上的指导和服务。项目公司使用甲方信息系统并接受甲方提供的信息服务，纳

入甲方信息化系统管理体系和标准，并按照甲方相关部门的要求向甲方支付信息

服务费用，具体约定以后续签署的信息化服务协议为准。 

4.6 合作后，双方共同把乙方所属的通力物流园区打造成为昆曼线上重要的

城市物流中心，同时甲方授予乙方所属的通力物流园区公司品牌、商业模式、信

息软件系统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指导和服务，乙方每年给予项目公司 120万元管理

咨询费。 

4.7 合作后，双方甲、乙方整合双方资源，共同向政府争取各种优惠政策。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以乙方通力物流园区名义争取的政府补助，其中的 50%补助

归甲方所有；以项目公司的名义争取的政府补助归项目公司。双方后续协商通过

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款项的支付。 

4.8 项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对于纳入甲方关于“传化公路港”或“传化

物流”等统一品牌宣传策划的事项，或者甲方统一的产品开发，或者甲方统一的

新软件开发，在甲方统一执行后，需要由项目公司合理分摊费用时，项目公司根

据甲方统一的分摊标准执行。但，若统一开发的产品在项目公司不适用时，项目

公司不分摊开发费用；具体事宜在费用发生时由双方及项目公司商议后执行。 

4.9 项目公司成立后前十年内，项目公司申报国家级、部级项目及资金支持

时，应由甲方为项目申报提供单项咨询服务；申报获得资金支持后，由项目公司

按实际获取资金支持（指来源于省级以上的资金部分，不含省级，资金包括补贴、

奖励等各种形式）的 20%标准，向甲方支付单项咨询服务费；项目公司不另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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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外联公关费用。满十年后的相关咨询服务以及咨询服务费收取问题双方另行协

商。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及其合同附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

时，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

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5.2 除违约金外，守约方还可以依法要求违约方赔偿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

失。 

四、本次合资合作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传化物流是国内领先的公路物流行业平台整合运营商，围绕“公路港城市物 

流中心、互联网物流、金融及生态增值”三大业务，致力构建“中国智能公路物 

流网络运营系统”，打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平台。 

    公司将通过自投自建+战略并购+合资合作的形式建设一张覆盖全国的“城

市物流中心”网络。公司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布局云南玉溪,可有效整合云南玉

溪物流资源及周边市场，进一步打开云南物流市场，此次合资合作事项符合传化

物流发展战略规划。 

此次投资完成后，新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政

策风险、信用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本次

出资传化物流以自有资金投入，此次出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省玉溪通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合资经营

合同》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22日 




